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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建立健全更加符合司法规律指标体系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
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级人民法院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指导意见》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法律规定
为依据，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和干部工作方针政策，按
照中央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
套改革要求，结合人民法院工

作实际，对考核主体、考核内
容、考核标准、组织实施、结
果运用等内容作出全面规范，
进一步树牢正确考核理念，理
顺公务员考核与法官考核逻辑
关系，建立健全更加符合司法
规律的指标体系，充分发挥考
核“指挥棒”“风向标”的作
用，为推动建设一支政治过硬、
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
硬、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专业化
法官队伍提供了制度遵循。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法官考核要根据公务员考核相
关规定，准确立足四级法院审
级职能定位，区分不同法院层
级、不同业务条线，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规定的标准和程序，
分级分类开展。在指标体系设
置上，总体沿用公务员考核
“德、能、勤、绩、廉”指标
体系，并将法官法规定的考核
内容融入其中，确保法官考核
既与公务员考核体系保持一致
性，又充分体现法官职业特点。
　　《指导意见》坚持聚焦主

责主业、突出工作实绩的原
则，侧重对法官办案业绩进行
考核，从办案数量、办案质量、
办案效率、办案效果四个维度
设置指标，并对各项指标考核
重点作出指导性规定；同时，
将法官参加党和国家中心工
作、重点工作，开展审判延伸
工作，参加课题研究等其他工
作纳入业绩考核范畴，使考核
结果能够全面、准确反映法官
工作量和工作成果。为解决案
件类型多样、难易复杂程度不

一导致案件难以量化比较的问
题，《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固
定系数 +浮动系数”的办案工
作量权重系数体系，综合考虑
案件类型、审判程序、审理流
程、复杂程度等因素合理设置
案件的固定系数和浮动系数，
并配套印发《法官考核中案件
权重系数设置样式参考表》，
为各地法院结合实际制定案件
权重系数提供有效指引。

严格规范公安民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规
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决策部
署，按照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领导小组工作安排和部党委
有关要求，近日，公安部印发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禁业清
单（试行）》（以下简称禁业
清单），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将

规范干部（职工）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作为
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的重要政治
任务和推进公安队伍教育整顿
的关键环节认真抓好落实，着
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
安铁军。
　　禁业清单对所称经商办企
业行为和公安民警的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 5类

共同禁业范围进行了明确。禁
业范围主要涉及领域为民警任
职公安机关辖区内与公安工作
关系密切和可能影响公安机关
严格公正执法的经商办企业活
动。
　　禁业清单要求，公安系统
厅（局）级及以上干部（含职
级公务员）的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应当同时适用中共中央组

织部和地方党委组织部关于规
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相关规
定；各级公安机关处级及以下
民警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
得在民警所在警种部门管辖的
业务范围内从事经商办企业活
动；公安民警不得利用职权或
者职务影响，为近亲属和其他
特定关系人从事经商办企业等

活动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或
者为其经商办企业谋取利益。
　　禁业清单强调，对于公安
民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因退
出经商办企业活动而存在就
业、社保等困难的，公安机关
应当积极汇报当地党委、政府
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中国法官考核新规：连续两年“基本称职”应退出员额
　　中国法官考核机制有了新
规定。自 2022 年开始，法官
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等次，
或者连续两年确定为基本称职
等次的，应当退出员额。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3日通
报的《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
核工作的指导意见》披露这一
内容。根据这份意见，法官的
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

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意见明确，当法官出现“能
基本完成本职工作，但办案数
量、质量、效率、效果指标得
分较低，或者在工作中有较大
失误”等情形时，年度考核将
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而当
法官出现“严重违反法官职业
道德，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由
本院党组管理的担任领导职务

的法官违反规定不认真履行审
判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
果”等情形时，将被确定为不
称职等次。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相关负责人受访时说，加强和
完善法官考核机制，着力解决
实践中干与不干、干好干坏、
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引导
法官多办案、办好案。

　　中国法院全面完成法官员
额制改革是在 2017 年。截至
当年 6月，全国共遴选出 12
万名员额法官，在此之前法官
总数约为 21 万人。另一组对
比数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员额
法官选任完成后，在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的半年时间里，
员额法官人均办理案件达到
59.8 件，相比改革前的 2017

年上半年，增长 126.5%。
　　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时，
最高人民法院还尤其强调让院
庭长回归一线办案。此次出台
的指导意见明确，对院庭长的
办案任务量进行单独考核，规
定无正当理由办案数量未达到
相关规定的最低标准的，年度
考核应当确定为不称职等次。


